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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内地与香港、澳门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

地在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以下简称《内地与香港协议》）和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

自由化的协议》（以下简称《内地与澳门协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

提供者暂时调整下列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行政审批和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

　　一、改革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投资服务贸易领域的管理模式。除了《内地与

香港协议》中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及电信企业、文化领域公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变更，以及

公司以外其他形式的商业存在的设立和变更之外，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投资《内地与香

港协议》对香港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实施备案管理，暂时

停止参照执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规定；除了《内地与澳门协

议》中保留的限制性措施及电信企业、文化领域公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变更，以及公司以

外其他形式的商业存在的设立和变更之外，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投资《内地与澳门协

议》对澳门开放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公司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实施备案管理，暂时停止

参照执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的合同、章程审批规定。备案后按内地有关规定办理

相关手续。

　　二、扩大服务业开放，暂时调整《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征信业

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2000〕44号）、《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以及有

关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附后）。

　　国务院有关部门、广东省人民政府要根据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

部门规章的调整情况，及时对本部门、本省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上

述协议要求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国务院将根据内地对香港、澳门的开放情况，适时对本决定的内容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

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

　　　　　　　　　　　　　　　　　　　　　　　　　　　　　　国务院

　　　　　　　　　　　　　　　　　　　　　　　　　　　　　2015年3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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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
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行政

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

序号
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

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调整实施情况

1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第二条：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是指外国投资者同中国投资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以中外合资经营形式，共同投资设立

的经营电信业务的企业。

　　第六条第二款：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

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

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50%。

　　第十二条：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省、自治区、直辖市

范围内增值电信业务，由中方主要投资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

电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下列文件：

　　（一）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资格证明或者有关确认文件；

　　（二）电信条例规定的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应当具备的其他条

件的证明或者确认文件。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60

日内签署意见。同意的，转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不

同意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省、自治区、直辖

市电信管理机构签署同意的申请文件之日起30日内审查完毕，作

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外商投资经营

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

明理由。

　　第十四条：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其

投资项目需要经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核准的，国务院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应当在颁发《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

前，将申请材料转送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核准。转送国务院发展

改革部门核准的，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审批期限可

以延长30日。

　　第十五条：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属于经营基础电信业务

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增值电信业务的，由中方主要投

资者凭《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向国务院商务主管

部门报送拟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合同、章程；属于经营省、

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增值电信业务的，由中方主要投资者凭

《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见书》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拟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合同、章

程。

　　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报送的拟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合同、章程

之日起9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

准的，颁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

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凭《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到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办理《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手续。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中方主要投资者凭《外商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和《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外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

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允许其从事《内地与香港

协议》、《内地与澳门协议》（以下

统称《协议》）规定的增值电信业

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工业和信

息化主管部门制定。



   

商投资电信企业注册登记手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第六十二条：外国教育机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

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

构。

在广东省前海、南沙、横琴对香港、

澳门服务提供者暂时调整实施相关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允许其从事《协

议》规定的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业

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制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商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以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或者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船舶

管理、国际海运货物装卸、国际海运货物仓储、国际海运集装箱

站和堆场业务；并可以投资设立外资企业经营国际海运货物仓储

业务。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企业中外商的出资比例不得超过49%。

　　经营国际船舶运输、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的中外合作经营企

业，企业中外商的投资比例比照适用前款规定。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

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允许其从事《协议》规定

的海洋运输服务业务；具体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

4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六条：外国投资者可以与中国投资者依法设立中外合资经

营、中外合作经营的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外商独资经营的娱乐场

所。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

时调整实施相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允许其在广东省新增的试点地区独资

设立娱乐场所；具体管理办法由广东

省人民政府制定。

5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外商投资征信机构的设立条件，由国务

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

准。

允许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在广东省

按照《协议》规定经营征信业务；具

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

部门制定。

6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

项治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44号）

　　六、自本意见发布之日起，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

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

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一经发现

向电子游戏经营场所销售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由经

贸、信息产业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

理。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

时调整实施相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允许其从事《协议》规定的游戏游艺

设备的销售服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广

东省人民政府制定。

 7

《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

　　第六条第四款：外商投资飞机维修（有承揽国际维修市场业

务的义务）和航空油料项目，由中方控股；货运仓储、地面服

务、航空食品、停车场等项目，外商投资比例由中外双方商定。 

在广东省对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暂

时调整实施相关的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允许其从事《协议》规定的空运

支持服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

用航空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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